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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05� � �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5-027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根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

订《公司章程》事项仅需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近日，公司已完成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数据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7186955428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桂桑

注册资本：15828.5329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01月31日

住所：无锡市新区科技产业园93号-C地块

经营范围：光电子产品、光纤放大器、光模块、子系统、光器件、高速光电收发芯片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制造、销售；通讯、数据中心系统集成及工程承包，并提供测试及技术咨

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光

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5G通信

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债券代码:127075� � � � � � �债券简称:百川转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455�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债券代码：127075债券简称：百川转2

转股价格：7.53元/股

转股时间：2023年4月25日至2028年10月1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

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55号）核准，公司于

2022年10月19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97,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

100元，发行数量为978万张，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1069号” 文同意，公司97,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1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川转2” ，债券代码“127075”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

之日（2022年10月2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4月25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8年10月18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应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0.36元/股。

2023年5月9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百川转2”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百川转2” 的转股价格由10.36元/股调

整为10.3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5月15日起开始生效。

因触发“百川转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将“百川转2” 的转股价格由10.31元/股向下修正为8.1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8月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6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向下修正“百川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百川转2” 的转股价格由8.18元/股调整为

8.1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4月3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的《关于“百川转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因触发“百川转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将“百川转2” 的转股价格由8.12元/股向下修正为7.53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5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向下修正“百川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百川转2”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百川转2” 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12,000元（120张），转股数量为

1,495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百川转2”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966,764,500元，剩余债券数量

为9,667,645张。

2025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股数变

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75,024,077 12.62% -2,850 75,021,227 12.62%

高管锁定股 75,024,077 12.62% -2,850 75,021,227 12.6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9,230,515 87.38% +4,345 519,234,860 87.38%

三、总股本 594,254,592 100.00% +1,495 594,256,087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10-81629928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百川股

份”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百川转

2” 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 �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债券代码:127075�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百川转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除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子孙公司之间互保外，未进行其他对外担保。

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公司母子孙公司之间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有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被担保对象进行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5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10月14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进一步满足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子孙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母子孙公司之间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

新增担保额度，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后，担保总额度不超过650,000.00万元。 本次担保的有

效期为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9

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上《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并表范围内

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了《保证合同》等协议，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请参见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除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子孙公司之间互保外，未进行其他对外担保。

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母子孙公司之间合计担保余额为556,452.9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198,107.68万元的280.88%。 其中，公司母子孙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担保余额为517,452.91万元。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东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序

号

被担

保人

成

立

日

期

注册地

点

法

定

代

表

人

注

册

资

本

经营范围

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

金额

（万

元）

保

证

方

式

与担保

人的产

权关系

保证

期间

1

宁夏

百川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以

下简

称

“宁

夏百

川新

材

料” ）

201

8年

07

月

24

日

宁东能

源化工

基地煤

化工园

区经五

路西侧、

明月路

东侧

曹

圣

平

壹

拾

柒

亿

圆

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

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

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 日用化学产

品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进出口代理；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电池制

造；电池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

组件设备销售； 储能技术服务；技

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银川

分行

1,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宁夏百

川新材

料是公

司孙公

司，公司

子公司

南通百

川新材

料有限

公司直

接间接

持有宁

夏百川

新材料

88.21%

股权

债务

履行

期限

届满

之日

起三

年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如皋

支行

19,

000

2

宁夏

百川

科技

有限

公司

（以

下简

称

“宁

夏百

川科

技” ）

201

8年

12

月

25

日

宁东基

地煤化

工园区

墩堠路

以南，阳

和路以

北，明月

路以东，

盛源路

以西

曹

圣

平

柒

亿

圆

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

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

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 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日

用化学产品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

品的制造）；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银川

分行

8,000

宁夏百

川科技

是公司

子公司，

公司持

有宁夏

百川科

技100%

的股权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宁东

支行

11,

800

注：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子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其他股

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也不设置反担保，宁夏百川新材料、宁夏百川科技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

担

保

人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

3月31

日（未

经审

计）

2024年

12月31

日（经

审计）

2025年

3月31

日（未

经审

计）

2024年

12月31

日（经

审计）

2025年

3月31

日（未

经审

计）

2024年

12月31

日（经

审计）

2025年

1-3月

（未经

审计）

2024年

1-12月

（经审

计）

2025年

1-3月

（未经

审计）

2024年

1-12月

（经审

计）

2025年

1-3月

（未经

审计）

2024年

1-12月

（经审

计）

1

宁

夏

百

川

新

材

料

581,

507.55

529,

638.81

451,

631.03

395,

574.12

129,

876.52

134,

064.68

31,

886.19

75,

292.20

-4,

787.88

-19,

433.94

-4,

214.89

-16,

959.17

2

宁

夏

百

川

科

技

352,

476.94

299,

227.21

266,

718.39

210,

518.51

85,

758.55

88,

708.69

44,

953.11

187,

730.55

-3,

481.61

13,

312.56

-3,

063.95

12,

196.84

证券代码：603937� � � � � � � �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13680�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丽岛转债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2,000元丽岛转债转为公

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925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

的0.00044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丽岛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99,988,000元，占丽岛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0%。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1,000�元丽岛

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77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

份总额的0.000037%。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81号)同意，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3年11月15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丽岛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61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00万元

可转债于2023年12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丽岛转债” ，债券代码

“11368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丽岛转债自2024年5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3.01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丽岛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19日调

整为12.9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丽岛转债的转股期为：2024年5月21日至2029年11月14日。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2,000元丽岛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

转股股数为925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443%。

其中，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1,000元丽岛转债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转股股数为77股， 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037%。

（二）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丽岛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99,988,000元，占丽岛转

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

三、股本变动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880,848 77 208,880,925

总股本 208,880,848 77 208,880,925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68881358

邮箱：webmaster@jsldxcl.com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531� � � � � �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临2025-041

债券代码：110096� � � � � � �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90,000元“豫光转债”转换成河

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127%；转股

数量为14,58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豫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709,91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73%。

●本季度转股情况：“豫光转债” 自2025年2月16日 （非交易日顺延） 起开始转股，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8,000元“豫光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

数量为1,296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87号）核准，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7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71,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1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4年9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债券代码

“110096” 。

根据《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豫光转债” 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4年8月12日至2030年8月11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0.10%， 第二年

0.30%，第三年0.60%，第四年1.00%，第五年1.50%，第六年2.00%。 公司本次发行的“豫光

转债” 自2025年2月16日（非交易日顺延）起可转换为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为6.17元/股，

目前转股价仍为6.17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豫光转债” 自2025年2月16日（非交易日顺延）起开始转股，2025年4月1日至2025

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8,000元“豫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296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90,000元“豫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0.0127%； 转股数量为14,582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3%。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豫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709,910,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87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90,255,920 1,296 1,090,257,216

总股本 1,090,255,920 1,296 1,090,257,216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0391-6665836

公司邮箱：yuguang@yggf.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113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5-029

转债代码：113067� � � � � � � � � � � �转债简称：燃23转债

深圳燃气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燃23转债” 自2024年2月2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燃23

转债” 共有人民币8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0,448股，占“燃23转债” 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6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燃23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人民币2,999,920,000.00元，占“燃23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73%。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燃23转债” 共有人民

币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402股，占“燃23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0.00001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354号） 同意注册， 公司于

2023年7月2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0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发行总额为300,000.00万元， 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即自2023年7月27日至

2029年7月26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8号文同意，公司300,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燃23转债” ，

债券代码“113067”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燃23转债” 自2024年2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

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新转股价格为7.4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燃23转债” 的转股期限为2024年2月2日至2029年7月26日，自2024年2月2日至2025

年6月30日期间，“燃23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8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

10,448股，占“燃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63%。其中，2025年4月1日

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燃23转债” 共有人民币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402股，占“燃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4%。

截至2025年6月30日，“燃23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999,920,

000.00元，占“燃23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7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6,740,540 402 2,876,740,942

总股本 2,876,740,540 402 2,876,740,942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燃23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3601139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 � � � �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5-052

债券代码：127019� � � � � � � �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2.58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1月21日至2026年7月14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

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2号文”《关于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发行8,500,

000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8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674号” 文同意，公司85,

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国城转

债” ，债券代码“127019”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

束之日（2020年7月21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1

月21日至2026年7月14日。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自2021年1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为21.07元/股，最新转

股价格为12.58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1年6月30日起由21.07元/股

调整为21.06元/股。

2、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4日、2022年1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

议和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决定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9,663,867股股份予以注销。由于公司已于2022年11

月15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1,137,299,314股减

少至1,117,635,447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1.06

元/股调整为21.2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17日起生效。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3年7月31日起由21.23元/股

调整为21.20元/股。

4、 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2024年7月8日分别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国城转债” 转股价格

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国城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1.20元/股向下修正为

12.6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9日起生效。

5、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4年7月26日起由12.60元/

股调整为12.58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国城转债” 因转股减少金额为1,000元，减少数量10张，转股数量

为79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为751,808,100元，剩余可转换公

司债券数量为7,518,081张。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4,320 0.00 4,320 0.00

高管锁定股份 0 0.0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4,320 0.00 4,32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25,392,622 100.00 +79 1,125,392,701 100.00

三、总股本 1,125,396,942 100.00 +79 1,125,397,02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城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

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10-5095566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国城矿

业”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国城转

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388� � � � � � � � �证券简称：嘉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2

转债代码：118000� � � � � � � � �转债简称：嘉元转债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嘉元转债” 共有人民币21,

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00股，占“嘉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02%。 自2021年9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261,652,000元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3,323,375股，占“嘉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439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嘉元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978,348,000元，占“嘉元转债” 发行总量的78.899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0号文同意注册， 公司于2021年2月

2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124,

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1年2月23

日至2027年2月22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03号文同意，公

司124,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3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嘉元转债” ，债券代码“11800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嘉元转债” 自2021年9月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期间为2021年9月1日至2027年2月22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

78.99元/股。 “嘉元转债”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1年5月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78.74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6）。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2年5月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78.03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4）。

3、因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完成了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数量为70,257,493股，股份来源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34,198,073股变更为304,455,566股，故“嘉

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71.2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嘉元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4）。

4、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5月26日起转股价格由71.22元/股调

整为50.4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4年7月3日起转股价格由50.48元/股调

整为50.4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嘉元转债” 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6、公司于2024年7月4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

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嘉元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4年7月11日起转股价格由50.47

元/股调整为41.8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嘉元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嘉元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1年9月1日至

2027年2月22日。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嘉元转债”共有人民币21,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00股，占“嘉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自2021年9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261,652,000元已转换为

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量3,323,375股， 占 “嘉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4395%。

截至2025年6月30日，“嘉元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978,348,000元，占“嘉元

转债” 发行总量的78.899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6,238,662 500 426,239,162

总股本 426,238,662 500 426,239,162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3-2825818

联系邮箱：688388@gdjykj.net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2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二季度自主

行权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数量：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恒生电子”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数量为394.2347万份，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10月9日至2025年9月12日，行权

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0股。

●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数量：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 ）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571.1400万份， 实际可行权期为

2024年10月9日至2025年9月1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无激励对

象参与行权， 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票过户登记的行

权股票数量合计为0。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激励计划

1、2022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9月5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9月6日，公司监事会做出《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合法、有效。

4、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2年9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8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次调整后，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34.88元/份调整为34.75元/份。

7、2024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该次调整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4.75元/份调整为34.62元/份。

8、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并注销部

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9、2025年6月12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该次调整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4.62元/份调整为34.52元/份。

（二）2023年激励计划：

1、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3年8月26日至2023年9月5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宣

传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

议。 2023年9月6日，公司监事会做出《关于公司2023年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

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6、2024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该次调整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9.44元/份调整为39.31元/份。

7、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并注销部

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并注销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8、2025年6月12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该次调整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9.31元/份调整为39.21元/份。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 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

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0股。 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0股。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上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为0股，不涉及上市流通事项。

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91,767,477 0 1,891,767,477

总计 1,891,767,477 0 1,891,767,477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无募集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2025年第二季度无新增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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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生电子”或“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计划，现对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已进入行权期的情况

激励计划 行权期 行权代码 行权起止日期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第二个行权期 1000000235 2024年10月9日-2025年9月12日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第一个行权期 1000000517 2024年10月9日-2025年9月11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7月5日至2025年7月14日，上述期间内全部激励对象将

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

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日


